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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人员资格处置规则
1. 目的和适用范围
为保持认证人员的注册水平，规范认证人员的工作行为，本文件对违反CCAA注册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CCAA注册人员的资格处置，以及注册期满未申请再注册的人员的资格处置做出了规定。
2 引用文件

  CCAA相关人员注册准则
  CCAA相关培训准则
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程序规则
3. 定义

  暂停：在规定的期限内，注册资格停止使用。
  撤销：因不符合注册准则和相关对定，在注册期满前取消注册资格。

  注销：因注册期满或本人自愿，而失去原有资格。

4. 处置规定

4.1暂停注册资格

4.1.1注册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CCAA将给予暂停其注册资格6个月至2年的处置：
 1) 违反CCAA注册人员行为准则（具体条款见CCAA相关人员注册准则），

情节一般的；
2)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3) 未缴纳注册、保持费用；
 4) 错误使用、宣传注册证书及注册资格；

 5) 未按注册准则的要求进行资格保持；
 6)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受到相关管理部门处置。
4.1.2 在暂停期内，注册人员不得使用相关注册资格，不得从事相关的审核活动。
4.1.3 对于暂停注册资格的人员，应在暂停期内采取相应整改措施，并经CCAA验证有效后，恢复其注册资格。

4.2 撤销注册资格

4.2.1注册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CCAA将撤销其注册资格：
   1) 违反CCAA注册人员行为准则，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2)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3) 在暂停期内，未就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的；

4) 被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撤销执业资格的。
4.2.2 人员资格撤销后，注册资格不再有效，相关人员不得声称具有资格并从事审核活动。
4.2.3被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撤销执业资格的人员，5年内不再受理其注册申请。

4.3 注销资格

对注册期限已满而没有再次申请注册的人员，或在注册期内声明放弃资格的人员，CCAA将注销其资格。

5. 通报

CCAA将以通知、公告、信函等适当的方式对注册人员的资格处置情况向相关方进行通报。
6. 申诉

注册人员对CCAA的相关决定有异议或不满的，可依据CCAA《申诉、投诉

和争议处理规则》提出申诉。CCAA可根据本人要求提供《申诉、投诉和争

议处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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